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公开选择

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地质测量机构报名需知
根据《云南省矿山储量动态管理暂行办法》，为确保玉溪市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工作全面、有序、规范推进，现面向省、内外公开选择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地质测量机构，热忱欢迎具备资质的地质勘查单位报名，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工作内容及时间要求
    （一）工作内容
1. 玉溪市辖区8县一区矿山企业年度储量动态监测（含矿山技术档案、资源储量台账），矿山储量动态测量数据库建设。
2. 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矿山储量动态监测管理、数据库维护建设。

（二）时间要求
    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当年辖区内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
次年1月15日前完成上年《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年度报告》（简称“矿山储量年报”）、《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简称“矿山基础表”）填报、审查与报送。
次年1月30日前完成上年《矿山储量动态监测数据库》的录入、审查与报送。

地质测量机构资质要求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完成地质测量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矿山测量能力。

（二）具有乙级以上（含乙级）固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地质勘查单位可从事辖区所有矿山储量动态监测工作。
（三）具有丙级固体矿产勘查资质的地质勘查单位可从事普通建筑用的砂、石、粘土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
（四）承担市级矿山储量动态监测管理、数据库维护建设单位，应具备甲级固体矿产勘查资质。

报名提交资料要求

（一）从事矿山矿产资源储量动态测量登记申请书。
（二）法人资格证明材料、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正、副本、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批准成立文件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三）法人及拟承担矿山储量动态测量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机构章程、机构内设情况、管理制度及质量管理体系复印件。
（五）拟承担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从业人员名单（姓名、年龄、职称、所学专业、毕业学校、毕业时间、现从事工作等）及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六）拟投入矿山储量动态测量设备、仪器（必需满足开展矿山储量测量工作），包括：设备名称、型号、数量、购置时间等。
（七）以往工作业绩，提交由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主持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与矿山地质测量工作有关的成果2-3份复印件，需特别说明参与矿产资源现状利用调查的情况。
（八）省外地质勘查单位，应提交入滇地质勘查资质备案证明扫描件。
（九）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承诺书（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件）。

地质测量机构确定
（一）拟按行政区确定煤矿矿山、县级、市级储量动态监测机构。

（二）初选。市国土资源局对报名资料完整性进行初审，符合要求的进入初选名单。

（三）双向选择。县、市国土资源局与初选地质勘查单位共同协商选择，确定预定名单。

（四）审查。报省国土资源厅审查确认、登记、公告。

（五）确定。根据省厅公告，到相关市、县签订责任书、合同。
五、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3月15日，每日上午8:30时-11:30时、下午14:30-17:30时（公休日除外）。

报名资料：在玉溪市国土资源局（网址：www.yndlr.gov.cn）、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网址：www.yndlr.gov.cn）网站下载。
报名地点：玉溪市聂耳路29号玉溪市政务中心407室（玉溪市国土资源局储量科）
提交资料：纸质、电子各一份，应按提交资料要求顺序装订，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报名单位在报名申请表中应注明拟承担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的县名或（项目）名称。

   （二）拟承担煤矿矿山储量动态测量工作的，应提交从事煤矿勘查、开采设计、开发利用方案工作业绩，并提交相关成果2-3项复印件。

扫描件文件要求为PDF格式。

咨询电话：0877-698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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